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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的核查意见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数字”、“上市公司”或“公

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飞

电子”或“标的公司”）100.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8〕36 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

等文件的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独

立财务顾问”）作为电科数字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情况

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范围为： 

（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三）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 

（五）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机构和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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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述（一）至（五）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原标的公司之一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雅迅网络”）及其股东、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财务”）

及其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2021 年 3 月 8 日，电科数字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申请股票自 2021

年 3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2021 年 3 月 19 日，电科数字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雅迅网络 99.76%股份

及柏飞电子 100.00%股权。同时，电科数字拟向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电科投资”）、电科财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0,000.00 万

元。 

2021 年 6 月 8 日，因雅迅网络的审计、评估及法律尽职调查工作量较大，

预计短期内难以完成，为提高交易效率，电科数字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议案，将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由“雅迅网络 99.76%股份和柏飞电子 100.00%

股权”调整为“柏飞电子 100.00%股权”，相应减少交易对方、调整支付方式，

并对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同时取消募集配套资金。 

因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本次交易的原标的公司之一雅迅网络及其股东、电

科财务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再参与本次交易，前述主体的内幕交易查询期间为

“公司首次披露本次交易事项或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牌（2021 年 3 月 8 日）

前六个月（2020 年 9 月 8 日）至《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前一日止。” 

（二）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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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次披露本次交易事项或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牌（2021 年 3 月 8 日）

前六个月（2020 年 9 月 8 日）至披露《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披露之前一日（2021 年 11 月 10 日）止。 

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及性质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自查范围内法人及自然人出具的自

查报告等文件，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电科数字股票

的情形，具体如下： 

（一）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自查期间内，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机构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形。 

（二）相关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自查期间内，相关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目前身份 交易日期 买卖方向 买卖数量 结余股数 

1 潘菁毅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综合管理

部主管 

2020.09.16 买 300 300 

2020.09.18 卖 -300 0 

2 孙如芳 潘菁毅的母亲 

2021.01.04 买 400 400 

2021.01.11 卖 -400 0 

2021.01.11 买 400 400 

2021.01.12 买 200 600 

2021.01.14 卖 -200 400 

2021.01.15 买 200 600 

2021.01.18 卖 -600 0 

2021.01.21 买 200 200 

2021.01.22 买 400 600 

2021.09.13 卖 -600 0 

3 李强 潘菁毅的配偶 

2020.10.29 买 500 1,000 

2020.11.03 卖 -300 700 

2020.12.29 卖 -400 300 

2020.12.31 卖 -100 200 

2021.01.04 卖 -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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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目前身份 交易日期 买卖方向 买卖数量 结余股数 

4 夏伟巍 

上市公司投资

部高级资产管

理专员冯晓旋

之配偶 

2020.12.02 卖 -4,200 0 

5 蒋祥刚 
标的公司副总

经理 

2020.12.25 买 94,000 94,000 

2020.12.30 买 1,500 95,500 

2021.01.07 买 9,600 105,100 

2021.01.08 买 1,300 106,400 

2021.01.13 买 8,800 115,200 

2021.01.14 卖 -32,600 82,600 

2021.01.15 买 65,000 147,600 

2021.02.09 卖 -147,600 0 

6 王玮 交易对方之一 

2021.01.29 买 10,000 10,000 

2021.02.02 卖 -2,500 7,500 

2021.07.05 买 30,000 37,500 

7 祝世雄 

本次重组方案

调整前的标的

公司之一雅迅

网络董事 

2021.02.08 买 1,000 1,000 

2021.02.09 卖 -1,000 0 

8 王泽霞 
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 

2021.04.13 买 100 100 

2021.04.19 买 400 500 

2021.04.21 买 500 1,000 

2021.04.26 卖 -800 200 

2021.04.27 卖 -200 0 

9 万文浩 
上市公司监事

周勤德之子 

2021.09.22 买 500 500 

2021.11.03 卖 -500 0 

10 黄美锋 

交易对方之一

中电科数字科

技（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部

主任 

2020.09.14 买 1,000 2,000 

2020.09.17 买 1,000 3,000 

2020.10.13 买 1,000 4,000 

2020.11.02 买 500 4,500 

2020.11.03 买 1,000 5,500 

2020.11.18 卖 -500 5,000 

2020.11.30 买 500 5,500 

2020.12.25 买 700 6,200 

2020.12.28 卖 -500 5,700 

2021.01.04 买 500 6,200 

2021.01.07 卖 -1,000 5,200 

2021.01.14 买 800 6,000 

2021.01.18 买 1,000 7,000 

2021.02.09 买 1,000 8,000 

2021.02.18 买 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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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目前身份 交易日期 买卖方向 买卖数量 结余股数 

2021.02.22 卖 -2,000 8,000 

2021.02.24 买 2,000 10,000 

2021.03.25 买 1,000 11,000 

11 方舟正 

交易对方之一

上海柏盈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有限

合伙人 

2020.10.16 买 3,000 3,000 

2020.10.26 买 3,000 6,000 

2020.12.22 买 5,000 11,000 

2020.12.31 卖 -5,500 5,500 

2021.01.29 买 5,000 10,500 

2021.02.03 买 5,000 15,500 

2021.03.23 卖 -15,500 0 

2021.04.13 买 10,000 10,000 

2021.04.27 买 10,000 20,000 

2021.05.12 卖 -20,000 0 

12 陆蜀霞 
上市公司董事

张宏之母亲 
2021.10.19 卖 -100 400 

13 祝乔颖 
上市公司证券

事务专员 
2021.03.23 买 100 100 

14 杨峰峰 

交易对方之一

重庆南方工业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之执

行事务合伙人

重庆南方工业

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的监事林巧利

的配偶 

2021.10.20 买 200 200 

1、潘菁毅及其直系亲属 

针对本人直系亲属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情形，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综合管理

部主管潘菁毅承诺：在实施本次交易相关事宜过程中，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

息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电科数字股票，也不存

在以任何方式将拟实施本次交易之相关消息透露给第三方的情形。同时，潘菁

毅及其直系亲属就买卖电科数字股票行为出具了《买卖股票的说明与承诺》。 

（1）潘菁毅、李强 

潘菁毅及其配偶李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股票因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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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首次停牌前，二者因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分别盈利 78 元、410 元（含自查起

始时间前买入并于自查区间内减持的收益）。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潘菁毅、

李强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股票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前。

在停牌日前，本人从未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组事宜的内幕信息，从

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从未参与本次

重组方案的筹划，且未获取与电科数字本次重组事项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上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

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

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

次重组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会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若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被有权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买

卖电科数字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交予电科数字，并根据有权部门的要求依法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孙如芳 

潘菁毅之母孙如芳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股票因本次交

易首次停牌前和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后。截至目前孙如芳所持电科数字股票均已清

仓，因前述股票买卖行为累计盈利 1,392 元。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孙如芳作

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在买卖电科数字股票期间，本人从未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组事

宜的内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

票，从未参与本次重组方案的筹划，且未获取与电科数字本次重组事项有关的内

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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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上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

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

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

次重组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若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被有权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买

卖电科数字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交予电科数字，并根据有权部门的要求依法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夏伟巍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电科数字股票情形，上市公司投资部高级资产管理专员冯

晓旋承诺：在实施本次交易相关事宜过程中，本人不存在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

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电科数字股票，也不存在以任何方式将拟实施本次

交易之相关消息透露给第三方的情形。 

冯晓旋之配偶夏伟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股票因本次

交易首次停牌前。截至目前，夏伟巍所持电科数字股票均已清仓，因前述股票交

易累计盈利 67 元（含自查起始时间前买入 4,200 股股票并于自查区间内减持的

收益）。 

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夏伟巍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在停牌日前，本人从未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组事宜的内幕信息，

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从未参与本

次重组方案的筹划，且未获取与电科数字本次重组事项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上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

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

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

次重组不存在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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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会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若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被有权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买

卖电科数字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交予电科数字，并根据有权部门的要求依法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蒋祥刚、祝世雄 

标的公司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祥刚、原标的公司之一雅迅

网络董事祝世雄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股票因本次交易首次

停牌前，且未因前述股票买卖行为盈利。 

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蒋祥刚、祝世雄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在停牌日前，本人从未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组事宜的内幕信息，

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从未参与本

次重组方案的筹划，且未获取与电科数字本次重组事项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上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

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

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

次重组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若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被有权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根据

有权部门的要求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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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王玮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股

票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前和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后。截至目前王玮尚持有电科数字

37,500 股股份。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王玮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在电科数字股票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本

人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

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行；在电科数字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后买卖

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本人在日常性股票投资交易过程中的误操作，前述交易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次重组

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在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后，本人如因前述股票交易及前述股份清仓产生收益（具体以“先进先出法”计

算），本人自愿将买卖电科数字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交予电科数字，

并根据有权部门的要求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王泽霞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王泽霞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事实发生在其因担任电科数

字独立董事之前。截至目前，王泽霞所持电科数字股票均已清仓，因前述股票买

卖行为累计亏损 1,324 元。 

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王泽霞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在买卖电科数字股票期间，本人从未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组事

宜的内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

票，从未参与本次重组方案的筹划，且未获取与电科数字本次重组事项有关的内

幕信息。 

本人上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

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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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

次重组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若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被有权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根据

有权部门的要求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黄美锋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中电科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

科数字集团”）投资部主任黄美锋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事实发生在其担任电科数

字集团投资部主任职务接触本次交易相关信息之前，彼时其并未知悉本次重组事

宜的内幕信息。截至目前，黄美锋尚持有电科数字 11,000 股股份。 

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黄美锋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在买卖电科数字股票期间，本人从未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组事

宜的内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

票，从未参与本次重组方案的筹划，且未获取与电科数字本次重组事项有关的内

幕信息。 

本人上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

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

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

次重组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在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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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本人如因前述股票交易及前述股份清仓产生收益（具体以“先进先出法”计

算），且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被有权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自愿将

买卖电科数字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交予电科数字，并根据有权部门的

要求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万文浩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电科数字股票情形，上市公司监事周勤德承诺：在实施

本次交易相关事宜过程中，本人不存在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

其他途径买卖电科数字股票，也不存在以任何方式将拟实施本次交易之相关消

息透露给第三方的情形。 

周勤德之子万文浩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本次交易预

案披露后，万文浩因前述股票买卖盈利 4.040 元。 

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万文浩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在买卖电科数字股票期间，本人从未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组

事宜的内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电科数

字股票，从未参与本次重组方案的筹划，且未获取与电科数字本次重组事项有

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上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

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

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

次重组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会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针对前述股票交易产生的收益，本人自愿将买卖电科数字股票而获得的全部

收益交予电科数字，并根据有权部门的要求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 

截至目前，万文浩已将前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收益交予电科数字。 

8、陆蜀霞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情形，上市公司董事张宏承诺：在实施

本次交易相关事宜过程中，本人不存在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

其他途径买卖电科数字股票，也不存在以任何方式将拟实施本次交易之相关消

息透露给第三方的情形。 

张宏之母陆蜀霞卖出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本次交易预案披

露后。截至目前，陆蜀霞仍持有 400 股上市公司股份。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

陆蜀霞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后。在买卖

电科数字股票期间，本人从未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组事宜的内幕信

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从未参

与本次重组方案的筹划，且未获取与电科数字本次重组事项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上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

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

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

次重组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会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在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后，本人如因前述股份交易或清仓产生收益（具体以“先进先出法”计算），且

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被有权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买卖电科

数字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交予电科数字，并根据有权部门的要求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祝乔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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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专员祝乔颖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本

次交易预案披露后。截至目前，祝乔颖尚持有电科数字 100 股股票。 

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祝乔颖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基于

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行，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次重

组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在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后，本人如因前述股份清仓产生收益（具体以“先进先出法”计算），本人自愿

将买卖电科数字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交予电科数字，并根据有权部门

的要求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杨峰峰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情形，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重庆南方

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执行事务合伙人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监事林巧利承诺：在实施本次交易相关事宜过程中，本人

不存在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电科数字股票，也不

存在以任何方式将拟实施本次交易之相关消息透露给第三方的情形 

林巧利之配偶杨峰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本次交易预

案披露后。截至目前，杨峰峰尚持有电科数字 200 股股票。 

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杨峰峰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重组事宜的内幕信息，从未有任何

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电科数字股票，从未参与本次重组方案

的筹划，且未获取与电科数字本次重组事项有关的内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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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上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

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

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

次重组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在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后，本人如因前述股份清仓产生收益（具体以“先进先出法”计算），且本人买

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被有权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买卖电科数字股

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如有）交予电科数字，并根据有权部门的要求依法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11、方舟正 

交易对方之一上海柏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方舟正买卖电

科数字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电科数字股票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前的较早时间和本

次交易预案披露后。截至目前，方舟正所持电科数字股票均已清仓，因前述交易

累计盈利 97,230 元。 

针对前述买卖股票情况，方舟正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上述买卖电科数字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电科数字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

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电科数字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进

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电科数字本

次重组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人进一步承诺，直至电科数字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实施或电科数字宣布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将不再买卖电科数字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进行股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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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情况的查询结果，取得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

告、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人员出具的说明及承诺等，并结合本次交

易实际进展、相关人员买卖股票时点及过往投资习惯、在本次交易中的决策等进

行了核查分析。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述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入、卖出

行为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对本次交

易不构成实质影响；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主体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

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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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江  帆           张广中           韩斐冲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